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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被现今各国立法所确立。我国目前有

关监护的规定，主要见于《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中。由于当时立法技术以

及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条件的影响，对监护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能差，

且与现实生活的需求脱节。而在其中，又是以对未成年人之身上及财产的保护、

监督为主，而忽视成年监护的重要性，与现今社会生活不相适应。21 世纪的中

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精神病人数量不断上升，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对这一问题

的解决，不仅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公法使命，私法中成年人监护制度的

完善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法德日等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分析，以期对我国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有所帮助。 

除去引言和结语，全文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概述，为明确研究对象，本文概括了成年人

监护的概念、性质，并介绍了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现状 

第二部分——对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分析，介绍法、德、日等国成年人监

护制度的变革及目前具体规定，希冀对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有所借鉴。 

第三部分——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介绍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具体

规定，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和社会实际生活特

点，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现行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提出对我国成年

人监护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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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guardianship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ivil law system established by every 

country’s legislation. The provisions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present guardianship 

system are mainly found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View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 were in a particularly historical period, the provisions about the 

guardianship system were too principled, too generalized, poor of performance, and 

disconnected with the needs of real life. Most of the provisions focus on prot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body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minors,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adults guardianship, and are not adapted to the social life nowadays. With China’s 

usher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tinuous increasing of the aged population and the 

rising of mental patients have grown to become a major social problem, which can be 

solved not only by the public law miss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insurance system, 

while in the private law the perfection of th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th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is conducted 

through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with the hope to give some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Apart from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on the overview of th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To make it 

clear for the study obje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the nature of the 

adults guardianship and describ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countries’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changes and the current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are introduced with the hope to give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third part is around the perfection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Through absorp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advanced theorie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light of Chinese legislative status and social realities, and in 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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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the actual situations,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are 

presented to point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current system and put forwards 

the proposal on the reform and the perfection of Chinese adults guardianship system. 

 

Key Words: Adults Guardianship, Legal Guardianship, Intended guar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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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成年人监护制度乃为保护判断能力不足的成年人，如老年痴呆者、智能障碍

者、精神障碍者等等而设立的制度。成年人监护制度主要包括任意监护制度、辅

助制度等具体制度。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出现了一系列

共同趋势:法律更全面地介入监护关系，更多地尊重被监护人的一切，更细致地

区分被监护人的需求，为生活中的弱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确保他们与

其他人平等地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发展总体上来说，其明

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存在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定，而且规定过于原则

化，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研究主要针对如何建立适应现实

需要，切实为我国社会生活发展服务的成年监护体制。监护 制 度 是一项重要

的民事法律制度，是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与公民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

而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始于 1987 年施行的《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比较粗糙，十

几年来没有太多变化，尤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人口机构的变化，其问题

日益突出，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同期世界各国对本国成年监护制度进行了

从理念到制度构建的重大改革。本文在分析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德、日等国成年

监护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监护

制度的若干建议。本文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发展现状、不足之处及问题存在原因进

行详尽的分析与解剖，并结合法、德、日等国监护制度发展经验，提出若干完善

我国监护制度的建议、对策，为我国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中有关监护制度方

面提供可供借鉴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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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概述 

 

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被现今各国立法所确立。它

关系着处于特殊情况下的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而作为社会中的人，均是生

活在一定家庭之中的，所以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时，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事制度，便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成年人监护的概念与界定 

 

一、监护的概念 

在讨论成年人监护概念之前,有必要明晰监护的概念。所谓监护就是指依照

法律规定，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

行监督和保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督和保护的人，成为被监护人。根据

监护范围的宽窄，监护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广义上的监护制度是

指对一切未成年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无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即禁治产人）

的人身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规范之总和,其中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

女的法定监护人。英美法系的很多国家采用了这一体例,我国民法通则第 16 条也

作了类似的规定。狭义的监护制度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照护的未成年人，

以及其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禁治产人的人身和财产权

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和规范的总和。这一概念中排除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

身和财产上的监督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对此种权利义务法律另设亲权制度

加以规定。大陆法系各国大都作了这样的规定,不少国家还设立了保护制度或保

佐制度。保护一般是指对禁治产人或需要特殊保护的成年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权

益的监督，或者是指对亲权人一方或双方不能实施亲权的未成年人的监护,日本

等国就设有保护制度。①同时根据监护的含义，按被监护人的种类，可将监护分

为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成年人的监护。本文论述的主要是对成年人的监护制度。 

 
                                                        
① 杨大文.亲属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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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年人监护的概念 

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现行法律对监护制度仅作了广义上的规

定，不仅监护与亲权不分，且适用对象过于狭窄。另外由于监护对象年龄的不同，

监护又可分为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监护。根据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实际来看，

不仅仅未成年人需要设立监护，保护其合法人身或财产权益。对某些因智力发育、

精神状态、年龄等原因而直接影响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言，同样也需要对其设

立监护，来保护其合法权益免受侵犯。故近代以来，西方法、德、日等法治先进

诸国相继创设了专门的成年人监护制度--禁治产制度,希求能以该制度来弥补某

些成年人行为能力之欠缺。之后，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西方法、德、日等

法治先进诸国又相继对其禁治产制度进行修改与完善，构建新的现代成年人监护

制度。而关于成年人的监护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现有的法律条文却十分粗疏，

仅仅只涉及精神病人且对于不同监护对象的监护并未体现出行为能力的层次区

分。 

对成年人监护制度概念的理解，日本民法学者清水诚认为，“成年人监护制

度是为因有精神障碍缺乏判断能力而在法律行为意识决定上有困难的人补充判

断能力的制度。”①我国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成年人监护”的称谓，但一般将监护

分为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精神病人的监护，这与日本学者关于成年人监护的概念，

在内涵上基本相同，在外延上部分重合。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监护者，监督保护行为能力有欠缺者之制度也。成年

人监护制度乃专为保护判断能力不足的成年人，如老年痴呆者、智能障碍者、精

神障碍者等而设立的制度。成年人监护制度主要包括法定监护制度、任意监护制

度、辅助制度等具体制度。 

 

第二节  成年人监护的性质 

 

成年人监护的性质问题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根本问题,而研究成年人监护的

性质关键在于研究监护的性质。关于监护的性质，国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学说：

权利说、义务说和职责说,本文赞成职责说。 
                                                        
① [日]新井诚.成年后见法[M].东京：有斐阁，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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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说 

持此说者认为，监护是一种权利。理由有二:首先，我国《民法通则》第十

八条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明文确认监护为权利; 其

次，在亲属法上的监护权，在现代意义上本来就是以义务为中心，监护权既有亲

属法上的内容，又含亲属法外的内容，因此，监护权中包含有义务并以义务为中

心，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项权利。持“权利说”的学者认为监护权是一种身份权，

是基于监护人的特定身份而产生的监护权。①理由为:首先绝大多数监护权产生于

身份权。其次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关系，体现了公民之间的身份关系，身份关系

的实质，是特定的公民之间就其相互利益所具有的支配关系。 

本文认为上述关于权利说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的

关于监护权的性质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理论上的探讨固然可以以实际法律规范

作为论据之一，但不能断章取义。毕竟，在《民法通则》第二节中，还有多处规

定监护是一种职责，是一种责任。例如《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

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可以说，在同样的一节内容中，对监护的性质做

了不同的规定。其次，“权利说”依据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监护是一种权利，

从词语搭配上我们认为这也是有问题的。毕竟履行是搭配义务、职责，而不是搭

配权利的。第三，上文的第二个理由只能是论证义务说，并不能论证权利说。 

在亲属法上的监护权，在现代意义上本来就是以义务为中心，监护权既有亲

属法上的内容，又含亲属法外的内容，因此，监护权中包含有义务并以义务为中

心，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项权利。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从逻辑上并不能推出监护

的性质是权利。 

二、义务说 

这是我国民法学界多数学者的看法。理由如下：首先权利代表的是法律上的

利益。如果说监护是一种权利，那么就得承认监护人通过监护他人就可以获得相

应的利益。但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的规定，却未赋于监护人任何的利益，

反而是科以沉重的负担。其次，虽然《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监护

                                                        
①杨立新.人身权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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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个内容，但实际上这个法条存在着词

语搭配上的错误。一般来说，履行搭配义务，而不是权利。并不能把法律规范的

相应规定认定为正确无误。 

本文同样认为“义务说”理由存在一定的问题。它的第一个理由是《民法通则》

中有关监护的规定，却未赋于监护人任何的利益，反而是科以沉重的负担。在法

学上，理论研究和实在规范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不能因为制定法有相应的

规定就推出相应的结论。或者说，不能因为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定，立刻推出相应

的结论。毕竟，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监护人履行了监护职责是可以获得相应的

报酬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1836 条规定监护法院得在考虑受监护人的财产

及监护事务上合理时批准给予监护人适当报酬；《日本民法典》第 862 条规定家

庭法院可以根据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情况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给予监护人相当

的报酬。 

三、职责说 

从对“权利说”和“义务说”的批判来看，监护既不是单纯的权利，也不是单纯

的义务，它应当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体。首先，从法学理论上看，权利和义务是

一体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职责则是权利义务的共同结

合体。其次，监护在早期主要是为了维护监护人的利益，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逐步发展为义务为中心。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监护人的义务，而没

有规定监护人的权利。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监护制度的运行并不理想。这与一

味地强调义务而不赋予权利的过于理想主义的“义务说”理论有关。为了使监护人

更好地履行义务，必须赋予监护人相应的权利。为了现实的需要，为了监护制度

更好地运行，把监护制度的性质定义为“职权”是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本文赞成对成年人监护性质认定为一种职责。 

 

第三节  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有监护制度具体规定存在不足 

我国现有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是由《民法通则》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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